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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審閱《廢物處置 (醫療廢物 )(一般 )規例》 (下稱 “該規

例 ”)，並有下列意見：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章 )(下稱 “條例 ”)第 33條  

 
  該規例訂明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 33條在諮詢

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定。由於條例第 33(1)條規定，總督會同行政局可在諮

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定規例，請閣下考慮把 “總督會同行政局 ”改為 “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 
 
廢物處置牌照  
 
  根據第 2條的定義，廢物處置牌照是指根據條例第 16條就醫療廢

物發出的牌照。請閣下澄清，此廢物處置牌照與第 8條所述根據條例第 21(4)
條就處置醫療廢物批予的牌照兩者之間的分別。  
 
醫療廢物的妥善處置  
 
(A)  本人曾詢問，醫護專業人員在運送其本人所產生的醫療廢物往收

集站或接收站的同時，可否一併運送由其他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所產生的

醫療廢物。閣下在 2005年 7月 25日的函件的倒數第二段確認，“只要移送醫

療廢物不多於 5公斤，醫護專業人員亦可移送由其他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

產生的醫療廢物。 ”。  
 
  閣下在 2005年 8月 5日的來函的最後一段確認， “醫護專業人員運

送由其他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產生的醫療廢物，會等同新訂第 11(2)條所指

的提供收集服務，但將制訂的規例將授權此等醫護專業人員提供有關服

務，使他們根據新訂第 11(2)b條不需領有牌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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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醫護專業人員在運送其本人所產生的醫療廢物往收集站或

接收站的同時，一併運送由其他小型醫療廢物產生者所產生的醫療廢物，

則似乎：  
 

(a) 醫護專業人員若由其他醫護專業人員運送他所產生的醫療

廢物，並沒有遵守第 3(1)條的規定，原因是有關的處置方法

不符合第 3(2)條的規定；及  
 
(b) 該規例並無明確的條文允許醫護專業人員收集由另一名醫

護專業人員所產生的醫療廢物，並在運送其本人所產生的醫

療廢物的同時，將之一併運送往收集站或接收站。  
 
請閣下加以澄清。  

 
(B)  任何產生或導致產生任何醫療廢物的人，或管有或保管任何醫療

廢物的人，倘採用以下一種方法，促使或安排該醫療廢物獲妥善安置，可

視作已履行其在該規例第 3(1)條的義務：委託持牌廢物收集者、獲授權廢

物收集者、根據條例第 9A條提供收集和移去醫療廢物的服務的廢物收集當

局，或委託根據條例第 23A條獲授權提供該等服務的公職人員，將該醫療

廢物從該土地或處所送走。  
 
  上述受託者是否委託人在處置醫療廢物方面的代理人？假如該

等受託者其後把醫療廢物存放，或促使或准許將之存放在公眾地方、任何

政府土地上，或沒有有關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同意下而存放在任何並非政府

土地的土地上，委託人是否須就違反條例第 16A條的規定而負責？  
 
場內收集站的授權  
 
  第 9(4)(a)(ii)條規定，獲授權的人須就送交授權使用有關土地或

處所作為場內收集站的通知上指明的土地或處所的每一批次醫療廢物，擬

備廢物送交紀錄。第9(4)(a)(iii)條規定，獲授權的人須就由另一人送交有關

土地或處所的每一批次醫療廢物，向該另一人提供廢物送交紀錄的文本。

上述每一批次的醫療廢物是否包括獲授權的人在有關土地或處所產生的

廢物？擬備紀錄的規定是否亦適用於其他收集站？  
 
  謹請閣下於 2005年 9月 29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英文回覆。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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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9月 28日  


